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高职提前招生章程 

一、 提前招生计划 

序

号 
专业名称 

中

职 

限报科

类 

普

高 

限报

科类 
学制 学费 

1 旅游管理 40 
旅游服

务类 
40 不限 3 年 6000 元/年/生 

2 模具设计与制造 45 机械类 45 不限 3 年 6600 元/年/生 

3 化工技术类 0  
 

75 不限 3 年 6600 元/年/生 

4 建筑工程技术 0  70 不限 3 年 6600 元/年/生 

5 钢琴调律 10 
学前教

育类 
10 不限 3 年 9000 元/年/生 

6 市场营销 0  40 不限 3 年 6000 元/年/生 

7 电子商务 
20 商业类 0  3 年 6600 元/年/生 

25 外贸类 0  3 年 6600 元/年/生 

 
合计  140  280    

注：化工技术类一学年后分为：应用化工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油气储运等专业；若

某个专业（类）参加考试的考生数低于该专业计划数的 200%时，该专业（类）按参加考试

的考生数 2：1的比例确定该专业实际招生数。 

二、提前招生报名 

（一）报名条件 

1、已报名参加浙江省普通高考或单考单招的高中毕业生;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在校期间无违纪处分记录； 

3、身体要求：对考生的身体健康要求，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凡考生体检符合“学校可以不予录取”条款

的，学院将按“不予录取”执行。 

报考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专业的考生需：五官端正、身材匀称，面、

颈、手部等日常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无“X”形腿、“O”形腿，身高：

女生 158cm 及以上，男生 170cm 及以上； 

色盲考生不得报考化工技术类专业。 

（二）报名流程 



1．报名：2016 年 3 月 3 日上午 9：00---3 月 14 日下午 16：00 期

间考生须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服务平台）进行

报名，逾时不受理。 

2．考生信息确认、缴纳报名考试费和完善报名信息： 2016 年 3月

15日上午 9：00---3 月 20 日下午 16：00期间登陆学院招生网站（http:// 

zhaosheng.nbpt.edu.cn）查阅以及确认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考生信息、

使用银联网上支付系统缴费 110 元和完善报名信息。 

符合素质特长测评要求的考生，在完善信息时须单独填报提前招生

素质特长测评申请，并在截止日期前将相关奖状、证书原件拍照上传至

报名系统（图片要求清晰，每个上传附件的文件不超过 2M）。 

3．准考证打印：考前一周左右在学院招生网站中打印。 

三、提前招生测试 

（一）．学业水平（会考）等第、技能考试成绩折算环节 

1．普通高考考生浙江省学业水平（会考）等第折算 

简称学业水平等第折算，根据考生报考专业以语文、数学、外语加

两门专业选择科目的等第折算成绩，专业选择科目表如下： 

序号 专业名称 选择科目 

1 旅游管理 历史、政治 

2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信息技术 

3 化工技术类 物理、化学 

4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信息技术 

5 钢琴调律 历史、地理 

6 市场营销 信息技术、地理 

浙江省学业水平等第折算表 

等第 A B C P E 



折算分数 40 20 10 0 0 

满分 200 分，以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服务平台提

供信息为准。 

2．高职单考单招考生浙江省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折算 

按限报科类的浙江省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折算，将满分成绩折算为200

分，简称技能成绩折算。 

（二）．综合素质测试环节 

各专业测试内容如下表： 

序号 专业名称 高职单考单招考生 普通高考考生 

1 旅游管理 
 

面试（含才艺） 面试（含才艺） 

2 模具设计与制造 文化基础 体能测试 体能测试 

3 化工技术类 
 

 体能测试 

4 建筑工程技术   体能测试 

5 钢琴调律  面试（含才艺） 面试（含才艺） 

6 市场营销   面试 

7 电子商务 文化基础   

1．高职单考单招考生综合素质文化基础考试 

（1）测试科目：语文、数学。 

（2）测试形式：采用上机考试，各科目满分为 100 分，共 200 分。 

2．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 

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满分 200 分，分为体能测试和面试两类。由

专家组负责测试，由考评组按照评分规则评分。 

（1）体能测试项目:短跑（100 米）、立定跳远、原地推铅球（男生

5KG、女生 4KG）； 

（2）面试：主要包括专业所需特质能力要求如语言表达、反应能力

等基本素质。其中钢琴调律和旅游管理专业面试包含才艺展示。 



3．综合素质测试素质特长测评 

学院鼓励高中阶段具有下列比赛获奖、证书的考生报考学院提前招

生，并根据下表赋分： 

项目 等级 分值 备注 

全国职业技能比赛 全国三等奖以上 20 分 

限教育部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也可报考学院

免试入学。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

能大赛 

省级三等奖以上 15 分 
限浙江省教育厅组织，且所获奖项与报

考专业相关。 

地市级三等奖以上 10 分 
限浙江省内各地（市）教育部组织，且

所获奖项与报考专业相关。 

学科竞赛 

全国三等奖及以上 20 分 

限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外语、物理、化

学、数学、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竞

赛。 

省三等奖及以上 15 分 

地（市）级三等奖或

前三名及以上 
10 分 

文艺比赛 
地（市）级三等奖或

前三名及以上 
10 分 

限宣传、文化、教育等相关主管部门组

织且发证的个人项目。 

国家等级运动员 国家二级及以上 
20 分 

限体育、宣传、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主

办赛事，且限田径、篮球、舞龙项目。 中学生体育竞赛 地市级及以上前八名 

所有素质特长测评由学院提前招生工作组初审，初审通过后报经学

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认定。 

须高中阶段且证书、奖状获得时间在学院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技能

比赛可延至 2016 年 4月 15 日），不累加、最高分为 20分。 

（三）．各环节测试时间、地点 

1、测试时间： 

素质特长测评现场认证：2016 年 4月 15 日（周五）； 

上机考试、面试和体能测试：2016 年 4月 16 日-17 日（周六-周日） 

2、测试地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校内 

四、提前招生成绩计算和录取流程 



（一）．总分计算  

每生限报一个专业，按照所报专业分别按下列方式计算总分： 

1．高职单考单招考生： 

（1）钢琴调律、旅游管理专业 

总分＝技能成绩折算×50%+综合素质职业素养面试×40%+素质特长

测评； 

（2）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总分＝技能成绩折算×50%+综合素质文化基础考试成绩×20%+综合

素质职业素养体能测试×20% +素质特长测评。 

（3）电子商务专业 

总分＝技能成绩折算×60%+综合素质文化基础考试成绩×30%+素质

特长测评。 

2．普通高考考生: 

（1）钢琴调律和旅游管理专业 

总分＝学业水平等第折算×50% +综合素质职业素养×40% +素质特

长测评； 

（2）建筑工程技术、市场营销、化工技术类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总分＝学业水平等第折算×70% +综合素质职业素养×20% +素质特

长测评； 

高中阶段具备相关选修课程学分或相关选修课程成绩优良的，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二）．全部测试环节结束后，公示考生各项成绩，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三）．考生成绩公示期满，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报考的专业志愿，



按分数优先的录取方式依次确定录取状态，即招生计划数名次前的考生

为拟录取，然后按计划数的 150%（有小数点的进位取整数）考生为备录

（含顺序号），其余为未录取。 

（四）．5月 7日前学院将名单提交至省服务平台，届时拟录取考生

在规定时间内省服务平台选择录取状态，未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服务平台

选定录取学校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该次拟录取资格。学院一轮录取结束

后，不足计划根据备录顺序递补，当计划已足额完成，或虽未完成但已

无备录考生时，该专业录取工作结束。 

（五）．录取工作结束后，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学院按规定办理录

取手续并向录取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六）.经学院提前招生所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的普通高校或

高职单考单招招生统一考试。 

五、考试大纲 

（一）．综合素质文化基础 

部分专业高职单考单招考生需测试如下内容 

（1）．测试形式：上机测试 

（2）．测试科目：语文、数学 

（3）．测试范围：浙江省高职单考单招语文、数学大纲为依据，注

重基础知识及其应用。 

（二）．市场营销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面试 

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能，考察学生特质与专业的匹配

程度，检测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辩论能力/说服能力、情绪稳定性、处

理人际关系的技巧、非言语沟通能力(如面部表情、身体姿势、语调、语

速和手势等)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以及自信程度、进取心、责任心、灵活



性、情绪控制等个性特点和行为风格。 

（1）．语言表达与沟通 

①普通话语音标准度 

 根据普通话语音标准、比较标准、欠标准和不标准等几个标准分别

评定 

②语言组织和语调流畅度 

 产品介绍和简单问答考查学生中学学习兴趣、测试学生是否具备学

习该专业基本素质、测试学生抗压、应对能力。根据语言组织能力，语

调，表达流畅程度等几个方面分别评定。 

（2）．积极主动性 

主要考察考生在缺少外力要求和监督的条件下，推动事件进展，努

力实现目标的内在意愿的能力。评判标准从考生在面试环节时主动性、

速度性、有效性多个方面展开。 

（3）．创新思维 

主要考察学生在事物的认识上，能打破常规，产生巧妙的构思和创

新的思考。进而提出有见地的想法和做法。  

（4）．团队意识 

主要观察考生的整体观念，服从意识，兼顾能力。 

（5）．形象礼仪 

①身高体重比：测量身高、体重并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

进行评分。 

②仪表行为:仪表、行为举止，肢体表达等几个方面评定。 

（三）．旅游管理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面试（单考单招考生）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行业发展潜能以及个人才艺等方面特质

与专业的匹配程度。 

（1）．语言表达与沟通 

①普通话语音标准度 

朗读事先抽签的文章，根据普通话语音标准、比较标准、欠标准和

不标准等几个层度分别评定。 

②语言组织和语调流畅度 

自我介绍和突发问题处理能力：语言标准，吐字清晰、音量适中；

语调亲切，语速适中。用尊称，说敬语，巧用服务应答语，热情服务处

处体现。根据语言结构，逻辑通顺，服务礼仪，礼貌用语，表达流畅程

度等几个方面分别评定。 

（2）．仪容、仪态、仪表 

①身高体重：测量身高体重，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进行

评分。 

②仪表及行为:面部表情、走姿，站姿，坐姿，蹲姿，鞠躬礼。 

采用分组展示，并采用“侧放式”手位站姿，以抽签号为序。 

（3）．才艺展示(选测)： 

考生在独舞、独奏、独唱、剪纸等项目中任选一项表演，根据表演

情况判定。 

（四）．旅游管理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面试（普通高考考生）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行业发展潜能，学生特质与专业的匹配

程度，检测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自我展示能力、沟通能力、应变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才艺展示及个人形象等方面特质和素养。 



（1）．语言表达与沟通 

①普通话语音标准度 

朗读事先抽签的文章，根据普通话语音标准、比较标准、欠标准和

不标准等几个标准分别评定。 

②家乡介绍和简单问答 

考察学生语言组织及表达能力、个人兴趣爱好、学习兴趣及努力方

向、讲解时的自我展示能力（包括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以

及应变能力。 

（2）．形象与礼貌素养 

①身高体重：测量身高、体重并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进

行评分。 

②礼貌素养: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是否具备一定的礼貌规范，具体包括

仪容仪表、行为举止、面部表情、礼貌用语四个方面按照符合（具备）、

比较符合（比较具备）和不符合（不具备）进行评定。 

（3）．才艺展示(选测)： 

考生在独舞、独奏、独唱、绘画、书法、朗诵、剪纸等项目中任选

一项进行表演，根据表演情况进行评定。 

（五）．钢琴调律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面试（单考单招考生） 

（1）．器乐：演奏乐曲(自选)一首，乐器自备（除钢琴、古筝）。 

（2）．视唱练耳测试： 

1．听辨自然音程。 

2．听辨大小三和弦原转位。 

3．听辨自然大小调音阶。      

乐理问答： 



1．各种自然音程及大、小、增、减三和弦的识别与构成。 

2．各类常用单拍子、复拍子、混合拍子、变换拍子的识别, 

3．各种正确的记谱法、常用音乐记号、术语的掌握。 

（3）．才艺展示(选测)： 

考生在独舞、独奏、独唱、剪纸等项目中任选一项表演，根据表演

情况判定。 

（六）．钢琴调律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面试（普通高考考生） 

（1）．声乐：现场演唱歌曲(自选)一首。声乐按原调演（需准备伴

奏谱），伴奏音源自备。 

（2）．视唱练耳测试： 

a、音高模唱 (旋律音程组、和声音程与和弦模唱)。 

b、旋律模唱。 

c、视唱(一个升、降号以内各调的线谱视唱或简谱视唱) 。  

（3）．才艺展示(选测)： 

考生在独舞、独奏、独唱、剪纸等项目中任选一项表演，根据表演

情况判定。 

（七）．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测试体能测试 

得分 

100 米跑(S) 立定跳远(CM) 原地推铅球(M)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男子（5KG） 女子（4KG） 

成绩 成绩 成绩 成绩 成绩 成绩 

100 11.5  13.3  277 226 11.2  8.8  

95 11.6  13.5  275 224 10.9  8.5  

90 11.7  13.7  273 222 10.6  8.2  

85 11.8  13.9  271 220 10.3  7.9  

80 12.0  14.2  269 218 10.0  7.6  

75 12.2  14.5  267 216 9.7  7.3  

70 12.4  14.9  265 214 9.3  7.0  

65 12.6  15.3  263 210 8.9  6.8  

60 12.8  15.7  260 206 8.5  6.5  



55 13.1  16.1  257 202 8.0  6.1  

50 13.4  16.5  253 198 7.5  5.7  

45 13.7  16.9  248 193 7.0  5.3  

40 14.0  17.3  243 188 6.5  5.0  

35 14.3  17.7  238 183 6.2  4.7  

30 14.6  18.1  233 178 5.9  4.4  

25 15.0  18.5  228 173 5.6  4.1  

20 15.4  18.9  218 163 5.3  3.8  

15 15.8  19.3  208 153 5.0  3.6  

10 16.2  19.7  198 143 4.5  3.4  

5 16.6  20.1  188 133 4.0  3.2  

六、注意事项 

1．学院招生网为学院发布提前招生事宜的官方网站，一切信息以官

方网站发布为准，因考生自身原因未能及时了解学院发布信息的后果由

考生自负。 

2．考生承诺书采用在报名系统网上阅读并认可的形式，凡报名的考

生均视作已阅读并承诺遵守各项约定。 

3．学院直接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获取考生的（包含且不仅包含身份

证号、姓名、专业志愿、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技能考试成绩等）各类信

息。若考生该类信息与上级主管部门提供不一致或有异议的，应在考生

信息确认期，向所属主管单位（如考生所属地区教育局高招办）提交修

正申请，但学院仅在报名期限内根据上级主管单位的结论修正。  

报名截止日期之后各类信息（包含且不仅包含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技能考试成绩等）变化的，以报名截止日期之前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信

息为准。 

考生填报的所有信息均有可能作为提前招生考试信息发布以及录取

通知书邮寄等事项的重要依据，请考生保持手机畅通、通信地址有人收

信。 



学院采用电子资料报名，所有考前流程均在学院提前招生网上操作，

纸质材料不再邮寄。 

4．受限考生（含科类、身体健康要求等各类限制）未正确报考的责

任由考生自负，主观故意、情节严重的以作弊处理。 

5．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折算为将满分折算为 200 分的方式，即职业技

能考试成绩满分 300 分按“职业技能考试成绩÷3×2”方式折算。 

6．完成全部报名程序且按要求缴费的考生方可持准考证等证件参加

学院提前招生选拔考试，否则不得参加。 

7．公示期内考生凭身份证号及报名时设置的密码查看本人各环节成

绩。在成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须在提前招生网上提交申请且须电话申请

和纸质申请传真学院招生就业办。公示期满，公示的成绩为最终有效成

绩。 

8．新生入学后，学院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复查。身体健康要求参照浙

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办理。凡考生体检符合“学

校可以不予录取”条款的，学校将按“不予录取”执行。 

9．《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令第 36号（节选）： 

“第十一条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如实记入其考试诚信档

案。下列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

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

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 



（二）在综合素质评价、相关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材料、影响录取

结果的； 

（三）冒名顶替入学，由他人替考入学或者取得优惠资格的； 

（四）其他严重违反高校招生规定的弄虚作假行为。” 


